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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九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31 日－4 月 4 日，罗马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议题 8.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本文件旨在说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其他机构保持的关系，着重说明

秘书处所保持的不同类型关系。本文件还提出了确定是否要建立正式伙伴关系的

拟议程序。在本文件中，按照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1，将使用以下术

语和相关概念：  

2. 伙伴关系  – 伙伴关系包括非正式、灵活安排乃至以分担所有风险、责任及

分享所有资源为基础的非常明确的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取决于

所涉组织及相关合作的目标、期限和范围。有时伙伴关系伴随新供资和 /或法律安

排。《国际植保公约》可能与之互动的组织类型不应当限于某种特定形式。 

3. 符合这一定义的组织包括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保组织）、《生物

多样性公约》、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典委）。  

                                                 
1 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private-sector/en/ 

 

http://www.fao.org/
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private-sect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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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植保公约》与粮农组织的关系具有独特特征。《国际植保公约》系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14 条建立，其年预算大约 50%由粮农组织提供。秘书处在一

定程度上独立运作，但依赖粮农组织维持运作。  

5. 合作  – 与其他机构一起开展行动或进程，共同受益，努力实现同一目标。

合作不涉及负担所有风险和责任及分享所有资源。因此，并非所有合作形式都需

要有一种正式伙伴关系。在建立伙伴关系之前，可开展非正式合作作为第一步。  

联络  – 各小组或单位之间的交流沟通及联系，联络官  – 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人。

这些定义适用于《国际植保公约》，因为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人员往往起到该秘

书处与其他组织之间联系人的作用，无论这些组织是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公共

机构，还是私营机构。由该秘书处人员进行联络，在两个组织之间建立和保持相

互理解。在该秘书处进行联络的多数情况下，活动重点是保持或增强相互理解，

而不是某项具体合作活动。  

1. 背景 

6. 在《国际植保公约》框架中，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有关伙伴关系的唯一程序

是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2005 年）通过的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食品法典开始联

络的三步方法。 

a) 植检临委主席团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食品法典开始联络。 

b) 在《国际植保公约》、食品法典、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之间举行必要会

议以确定潜在主题和重点活动，制定合作程序草案。  

c) 由植检临委通过潜在的主题、重点活动和程序草案。  

7. 这个先例并非完全适用于目前情况或将来与业界、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和

民间社会建立具体伙伴关系的行动。  

8. 因此，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正在提出一项程序，用于审议和批准与其他组

织的不同程度协定。该项程序将加强制定积极的伙伴关系方法以有效促进《国际

植保公约》战略目标的实现。  

9. 2012 年，秘书处向战略规划小组提交了关于联络、合作和伙伴关系的一份

文件，收到了以下建议：  

 伙伴关系应当结构清晰，以确定双赢方案。确定与《国际植保公约》缔结

伙伴关系方面的利益，这是伙伴关系战略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  

 审议任何伙伴关系的目标，例如与正在制定的标准（海洋集装箱、种子、

粮食等标准）的伙伴关系，审议与科学组织和业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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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有关与其他组织的具体伙伴关系经验寻求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组

织提供指导意见。普遍认为与私营部门的联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也可

能富有成效。  

 着重关注参与目前各项目的各个组织。  

 与业界的联系需要活跃；这些工作很快就会有成果，按期实现具体目标。  

 与大学建立密切联系，因为若学生能够得到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实习

机会，则有利于对学生的教育培养。这也有利于秘书处，因为得到了短期

工作人员。  

10. 战略规划小组：  

 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应当为建立伙伴关系、与其他组织

开展合作及进行联系制定一项战略，即使资源有限；  

 注意到需要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并为未来关系确定明确参数，清楚表明共同

利益； 

 建议开展研究，以便找到伙伴制定具体标准，与各大学建立关系。  

2. 最新进展 

11. 2013 年 3 月，粮农组织向计划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和财政委员会

第一四七届会议提交了一份文件即“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2，一份

同类文件即“粮农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战略”3已提交理事会第一四 O 届

会议。 

12. 《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中所述的一个问题是风险管理系统

的实施，该系统旨在确定和管理可能影响粮农组织的政府间特性及其独立性和公

正性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利益冲突，对标准制定产生的不当影响，向特

定公司提供不公平的优势。风险评估系统包括：1.初步筛选，2.审查，3.做出决定

及进行监测，4.提交报告。该系统还促进采用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与《国际植

保公约》能力建设信托基金所采用的方法相似。  

13. 该文件强调，在联合国系统中，粮农组织是一个负责制定广泛标准的组织。

这些标准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且通常会对私营部门企业的业务产生影响。粮农组

织采用的政策是确保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得到倾听，并鼓励私营部门尊重

                                                 
2 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private-sector/en/ 

3 粮农组织与民间社会伙伴关系战略：www.fao.org/docrep/018/i3443e/i344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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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还同时确保提供充分保障，防止不当影响，并保证就这些标准做出完

全独立的决策。  

3. 程序 

14.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了伙伴关系战略，该项战略要求秘书处根据主席

团的建议，通过以下方面来分析是否需要建立伙伴关系：1）系统地确定可能影响

本组织声誉和中立性的潜在利益冲突，特别关注政策制定、标准制定、技术计划

等领域，2）包括分担所有风险和责任及分享所有资源，3）确保具体合作活动及

其具体目标成为伙伴关系的基础。总体目标是建立伙伴关系以推进《公约》关于

保护植物免遭虫害、同时保持《国际植保公约》根据其战略框架采取行动的独立

性这一目标。 

15. 考虑到上述信息，根据粮农组织伙伴关系战略，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目前

着手进行的与其他组织的伙伴关系如下：  

 

表 1：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之建立伙伴关系的的组织  

组织或 

组织类型 

关系 法律安排4
 工作计划 期限 工作计划的 

批准机制 

区域植保组织 伙伴 《国际植保公约》

中予以说明且在

法律上得到植检

委承认 

通过区域植保

组织间技术磋

商会制定的工

作计划 

正在进行 区域植保组织间技

术磋商会、植检委 

生物多样性公约 伙伴 谅解备忘录、 

工作计划 

联合工作计划 到每个合作伙

伴决定结束该

项安排时 

工作计划由双方 

秘书处共同批准 

 

谅解备忘录由植

检委商定 

食典委 网上评议 

系统伙伴 

《实施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的协议》

承认其为动植物卫

生检疫措施的三个

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之一。 

有 每年 由双方秘书处共同

批准 

 

  

                                                 
4 粮农组织所使用的法律安排有：谅解备忘录、伙伴关系协定、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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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出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之互动、但没有正式伙伴关系框架的组织名单。

与其中某些组织的关系是动态的，会有变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是，通过这种关

系就拟议的标准寻求具体专业知识和互动，或者为能力建设工作而执行了一项协

议书。 

表 2：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之进行合作和联系的其他组织  

组织  关系  法律安排5
 工作计划  期限  工作计划的  

批准机制  

《实施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的协议》 

秘书处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生物武器公约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英联邦农业局国际 合作 没有 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集装箱所有人协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帝国理工学院 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协议书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美洲农业合作 

研究所 

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协议书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标准制定方面联络和 

合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航运商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民航组织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森林检疫 

研究小组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森林检疫 

技术小组有

工作计划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谷物贸易 

联合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海事组织 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种子联合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臭氧层秘书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合作 经植检委批准

的谅解备忘录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 

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联合国各方案 

（工发组织、 

环境规划署等） 

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5 粮农组织所使用的法律安排有：谅解备忘录、伙伴关系协定、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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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关系  法律安排5
 工作计划  期限  工作计划的  

批准机制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联络 一个国际标准

制定机构，经

《实施动植物

卫生检疫措施

的协议》认可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世界海关组织 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世界卫生组织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世界航运理事会 标准制定方面的联络 没有 没有 未具体规定 不适用 

 

16. 请植检委：  

1) 根据粮农组织伙伴关系战略，批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的伙伴

关系形式灵活使用系统。  

2) 注意表 1、表 2 中所述与其他组织关系说明。  

3) 要求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建议逐项审议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或其他组织

提出的伙伴关系新提议，使用本文中所述标准和程序，特别注意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可用于建立拟议伙伴关系的资源。  

 


